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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２

山
东

省
职

业
技

能
提

升
行

动
实

施
方

案
( ２
０１

９
－
２０

２１
年

)
重

点
任

务
分

工

工
作
任
务

工
作
要
求

责
任
单
位

职
业

技
能

提
升

行
动

( ２
０１

９
－
２０

２１
年

)

广
泛

开
展

职
业

技
能

培
训

企
业

新
录

用
职

工
岗

前
培

训
、

困
难

企
业

职
工

转
岗

转

业
培

训
、

企
业

失
业

人
员

就
业

创
业

培
训

.
针

对
我

省

产
业

升
级

、
结

构
优

化
急

需
紧

缺
的

职
业

( 工
种

),
开

展
技

能
人

才
培

训
和

技
师

、
高

级
技

师
等

高
技

能
人

才
培

训
,

打
造

“ 金
蓝

领
”

培
训

品
牌

.
推

进
企

业
新

型
学

徒
制

、
现

代
学

徒
制

培
训

.

省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厅

、
省

发
展

改
革

委
、

省
科

技

厅
、

省
工

业
和

信
息

化
厅

、
省

住
房

城
乡

建
设

厅
、

省

应
急

厅
、

省
国

资
委

、
省

总
工

会
、

团
省

委
、

省
妇

联
、

省
残

联
等

按
职

责
分

工
负

责
.

引
导

帮
助

中
小

微
企

业
开

展
职

工
培

训
,

对
企

业
负

责

人
开

展
企

业
负

责
人

辅
导

培
训

.
省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厅
、

省
工

业
和

信
息

化
厅

、
省

住
房

城
乡

建
设

厅
等

按
职

责
分

工
负

责
.

对
具

有
培

训
意

愿
的

农
民

工
、

返
乡

下
乡

创
业

人
员

等

群
体

,
积

极
开

展
职

业
技

能
培

训
.

省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厅

、
省

农
业

农
村

厅
、

省
总

工

会
、

团
省

委
、

省
妇

联
等

按
职

责
分

工
负

责
.

重
点

实
施

农
民

教
育

培
育

和
农

村
实

用
人

才
带

头
人

素

质
提

升
计

划
、

农
民

工
“ 求

学
圆

梦
行

动
”、

贫
困

劳

动
力

及
贫

困
家

庭
子

女
职

业
技

能
培

训
.

省
农

业
农

村
厅

、
省

教
育

厅
、

省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
厅
、

省
扶

贫
开

发
办

、
省

总
工

会
、

团
省

委
、

省
妇

联
、

省
残

联
等

按
职

责
分

工
负

责
.

在
校

大
学

生
“ 三

个
一

”
能

力
培

养
.

省
教

育
厅

、
省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厅
等

按
职

责
分

工

负
责

.



—１１—

工
作
任
务

工
作
要
求

责
任
单
位

职
业

技
能

提
升

行
动

( ２
０１

９
－
２０

２１
年

)

广
泛

开
展

职
业

技
能

培
训

构
建

多
元

职
业

技
能

培
训

载
体

对
退

役
军

人
开

展
前

置
性

和
适

应
性

培
训

.
省

退
役

军
人

厅
、

省
教

育
厅

、
省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厅
等

按
职

责
分

工
负

责
.

对
城

乡
未

继
续

升
学

的
初

高
中

毕
业

生
开

展
劳

动
预

备

制
培

训
.

省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厅

、
省

教
育

厅
等

按
职

责
分

工

负
责

.

对
化

工
、

矿
山

等
高

危
行

业
企

业
职

工
普

遍
开

展
安

全
技

能
培

训
,

实
施

高
危

行
业

领
域

安
全

技
能

提
升

行
动

.
实

施
预

防
规

模
性

失
业

风
险

特
别

职
业

技
能

培
训

.

省
应

急
厅

、
省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厅
、

省
住

房
城

乡

建
设

厅
、

省
国

资
委

、
省

总
工

会
等

按
职

责
分

工
负

责
.

鼓
励

企
业

设
立

或
共

建
培

训
中

心
、

实
训

中
心

、
教

学

工
厂

、
高

技
能

人
才

培
养

基
地

、
技

能
大

师
工

作
室

、
劳

模
和

工
匠

人
才

创
新

工
作

室
,

支
持

企
业

举
办

或
参

与
举

办
职

业
院

校
,

各
级

政
府

可
按

规
定

根
据

培
训

实

训
人

数
或

毕
业

生
就

业
人

数
给

予
扶

持
.

省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厅

、
省

发
展

改
革

委
、

省
教

育

厅
、

省
科

技
厅

、
省

工
业

和
信

息
化

厅
、

省
财

政
厅

、
省

国
资

委
、

省
总

工
会

、
团

省
委

、
省

妇
联

等
按

职
责

分
工

负
责

.

支
持

职
业

院
校

面
向

职
工

、
就

业
重

点
群

体
和

贫
困

劳

动
力

扩
大

培
训

规
模

,
按

规
定

享
受

政
府

补
贴

政
策

.
承

担
政

府
补

贴
性

培
训

的
职

业
院

校
,

按
照

规
定

兑
现

学
校

和
一

线
教

师
的

相
关

激
励

政
策

.

省
教

育
厅

、
省

工
业

和
信

息
化

厅
、

省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
保
障

厅
、

省
农

业
农

村
厅

、
省

退
役

军
人

厅
、

省
国

资

委
、

省
扶

贫
开

发
办

、
团

省
委

、
省

妇
联

、
省

残
联

等

按
职

责
分

工
负

责
.

发
展

民
办

职
业

培
训

和
评

价
机

构
,

保
障

其
与

公
办

同

类
机

构
享

受
同

等
待

遇
.

业
务

主
管

部
门

要
加

强
行

业

监
管

,
建

立
评

估
和

退
出

机
制

.

省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厅

、
省

发
展

改
革

委
、

省
教

育

厅
、

省
民

政
厅

、
省

住
房

城
乡

建
设

厅
、

省
农

业
农

村

厅
、

省
应

急
厅

等
按

职
责

分
工

负
责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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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作
任
务

工
作
要
求

责
任
单
位

职
业

技
能

提
升

行
动

( ２
０１

９
－
２０

２１
年

)

加
强

职
业

技
能

培
训

基
础

能
力

建
设

落
实

职
业

培
训

补
贴

政
策

省
级

业
务

主
管

部
门

要
结

合
实

际
,

根
据

产
业

行
业

和

社
会

需
要

,
推

出
有

特
色

的
示

范
培

训
项

目
.

省
就

业
和

农
民

工
工

作
联

席
会

议
成

员
单

位
等

按
职

责

分
工

负
责

.

对
接

产
业

发
展

和
就

业
需

求
,

设
区

的
市

统
一

制
定

发

布
重

点
产

业
职

业
技

能
培

训
指

导
目

录
、

一
般

性
职

业

技
能

培
训

目
录

、
劳

动
者

培
训

需
求

目
录

和
职

业
技

能

培
训

机
构

目
录

“ 四
个

目
录

”.

各
市

人
民

政
府

,
省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厅
、

省
发

展

改
革

委
、

省
教

育
厅

、
省

工
业

和
信

息
化

厅
、

省
住

房

城
乡

建
设

厅
、

省
农

业
农

村
厅

、
省

商
务

厅
等

按
职

责

分
工

负
责

.

面
向

省
内

外
征

集
和

选
拔

一
批

“ 三
优

”
资

源
—

优
质

培
训

教
材

、
优

选
网

络
课

件
、

优
秀

培
训

教
师

,
建

立

我
省

职
业

技
能

培
训

师
资

库
.

省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厅

、
省

教
育

厅
等

按
职

责
分

工

负
责

.

全
面

推
行

“ 劳
动

者
( 企

业
)

提
单

、
政

府
列

单
、

劳

动
者

选
单

、
机

构
接

单
、

政
府

买
单

”
五

单
式

培
训

模

式
,

搭
建

“ 互
联

网
＋
”

职
业

技
能

培
训

平
台

,
推

行

PC
端

、
手

机
A
PP

和
微

信
公

众
号

“ 三
端

”
同

步
学

习
模

式
.

各
级

人
民

政
府

,
省

发
展

改
革

委
、

省
教

育
厅

、
省

财

政
厅

、
省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厅
、

省
大

数
据

局
等

按

职
责

分
工

负
责

.

每
个

设
区

的
市

根
据

产
业

发
展

需
要

,
重

点
打

造
一

至

两
个

示
范

性
公

共
实

训
基

地
.

各
市

人
民

政
府

负
责

.

对
开

展
职

业
技

能
培

训
成

绩
突

出
的

企
业

、
院

校
、

培

训
机

构
、

公
共

实
训

基
地

,
有

条
件

的
地

方
可

对
其

培

训
设

施
设

备
升

级
和

无
障

碍
改

造
给

予
支

持
.

各
级

人
民

政
府

,
省

发
展

改
革

委
、

省
教

育
厅

、
省

工

业
和

信
息

化
厅

、
省

财
政

厅
、

省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
厅
、

省
残

联
等

按
职

责
分

工
负

责
.

加
大

对
不

同
群

体
的

免
费

职
业

培
训

、
职

业
培

训
补

贴
、

生
活

费
补

贴
等

政
策

落
实

力
度

.
省

财
政

厅
、

省
教

育
厅

、
省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厅
、

省
扶

贫
开

发
办

、
省

残
联

等
按

职
责

分
工

负
责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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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作
任
务

工
作
要
求

责
任
单
位

职
业

技
能

提
升

行
动

( ２
０１

９
－
２０

２１
年

)

落
实

职
业

培
训

补
贴

政
策

保
障

措
施

各
市

、
各

部
门

要
结

合
实

际
,

统
一

职
业

培
训

补
贴

标

准
.

加
大

职
业

技
能

鉴
定

补
贴

、
创

业
担

保
贷

款
贴

息

等
与

职
业

培
训

补
贴

政
策

衔
接

.

各
市

人
民

政
府

,
省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厅
、

省
财

政

厅
等

按
职

责
分

工
负

责
.

在
我

省
参

加
职

业
技

能
培

训
的

劳
动

者
取

得
证

书
后

,
按

规
定

给
予

每
人

每
年

不
超

过
３

次
的

职
业

培
训

补

贴
,

同
一

职
业

同
一

等
级

不
可

重
复

享
受

.
可

将
确

有

需
求

不
具

有
按

月
领

取
养

老
金

资
格

的
人

员
纳

入
职

业

培
训

补
贴

范
围

.
对

开
展

项
目

制
培

训
的

,
培

训
实

施

后
可

先
行

拨
付

６０
％

的
培

训
补

贴
资

金
,

培
训

后
就

业
率

达
到

８５
％

以
上

的
,

全
额

拨
付

项
目

补
贴

资
金

.

省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厅

、
省

发
展

改
革

委
、

省
教

育

厅
、

省
财

政
厅

等
按

职
责

分
工

负
责

.

各
级

政
府

要
把

职
业

技
能

提
升

行
动

作
为

重
要

民
生

工

程
,

切
实

承
担

主
体

责
任

.
各

市
、

县
( 市

、
区

)
政

府
要

结
合

实
际

制
定

具
体

贯
彻

落
实

措
施

.
各

级
人

民
政

府
按

职
责

分
工

负
责

.

省
就

业
和

农
民

工
工

作
联

席
会

议
负

责
职

业
技

能
提

升

行
动

的
统

筹
协

调
,

各
成

员
单

位
要

发
挥

行
业

主
管

部

门
作

用
,

立
足

职
能

职
责

,
制

定
本

部
门

本
行

业
具

体

工
作

方
案

.
支

持
群

团
组

织
及

行
业

协
会

共
同

参
与

职

业
技

能
培

训
工

作
.

省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厅

、
省

就
业

和
农

民
工

工
作

联

席
会

议
成

员
单

位
等

按
职

责
分

工
负

责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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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作
任
务

工
作
要
求

责
任
单
位

职
业

技
能

提
升

行
动

( ２
０１

９
－
２０

２１
年

)
保

障
措

施

建
立

工
作

情
况

季
报

、
年

报
制

度
.

省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厅

、
省

统
计

局
等

按
职

责
分

工

负
责

.

统
筹

使
用

就
业

补
助

资
金

、
创

业
带

动
就

业
扶

持
资

金
、

失
业

保
险

基
金

、
专

项
培

训
资

金
、

职
工

教
育

经

费
.

各
级

政
府

按
规

定
从

失
业

保
险

基
金

结
余

中
计

提

一
定

比
例

的
资

金
,

个
别

市
计

提
资

金
后

不
足

２４
个

月
失

业
保

险
待

遇
支

付
能

力
的

,
省

级
通

过
调

剂
金

给

予
适

当
支

持
.

在
社

会
保

障
基

金
财

政
专

户
中

单
独

建

立
“ 职

业
技

能
提

升
行

动
专

账
”,

实
行

分
账

核
算

、
专

款
专

用
.

鼓
励

支
持

欠
发

达
地

区
特

别
是

深
度

贫
困

地
区

大
力

开
展

职
业

技
能

培
训

,
省

级
就

业
补

助
资

金

给
予

一
定

的
资

金
倾

斜
.

各
级

人
民

政
府

,
省

教
育

厅
、

省
工

业
和

信
息

化
厅

、
省

财
政

厅
、

省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厅

、
省

住
房

城
乡

建
设

厅
、

省
农

业
农

村
厅

、
省

扶
贫

开
发

办
等

按
职

责

分
工

负
责

.

建
立

职
业

技
能

培
训

工
作

绩
效

考
核

制
度

,
实

行
培

训

人
员

实
名

制
管

理
.

将
各

市
、

各
有

关
部

门
工

作
开

展

情
况

和
培

训
任

务
完

成
情

况
纳

入
省

政
府

就
业

与
保

障

农
民

工
工

资
支

付
工

作
考

核
范

围
.

加
强

资
金

监
管

,
对

套
取

、
骗

取
资

金
的

单
位

和
个

人
依

纪
依

规
依

法
严

惩
.

对
工

作
中

出
现

的
失

误
和

问
题

区
分

不
同

情
况

对

待
.

各
级

人
民

政
府

,
省

财
政

厅
、

省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
厅
、

省
审

计
厅

等
按

职
责

分
工

负
责

.



—５１—

工
作
任
务

工
作
要
求

责
任
单
位

职
业

技
能

提
升

行
动

( ２
０１

９
－
２０

２１
年

)
保

障
措

施

各
市

、
各

部
门

要
持

续
深

化
“ 放

管
服

”
改

革
,

推
进

“ 一
次

办
好

”.
优

化
服

务
流

程
,

推
进

网
上

申
报

、
网

上
审

核
、

联
网

核
查

.
依

托
信

息
化

管
理

系
统

,
与

相

关
单

位
实

现
信

息
共

享
、

业
务

协
同

,
简

化
资

金
申

领

环
节

.

各
级

人
民

政
府

,
省

发
展

改
革

委
、

省
教

育
厅

、
省
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厅

、
省

大
数

据
局

等
按

职
责

分
工

负

责
.

各
市

、
各

有
关

部
门

要
加

大
职

业
技

能
培

训
政

策
宣

传

力
度

,
开

展
“ 三

进
三

送
”

活
动

,
帮

助
企

业
、

培
训

机
构

和
劳

动
者

解
疑

释
惑

,
提

升
政

策
知

晓
度

.

各
级

人
民

政
府

,
省

就
业

和
农

民
工

工
作

联
席

会
议

成

员
单

位
及

各
行

业
企

业
等

按
职

责
分

工
负

责
.


